
【桃源仙谷逍遙卡】使用說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○1 使用期限自購買日起 1 年內,持卡人得享不限次數免費入園之優惠(限本人)。 

○2 本卡採記名方式:進園時請同時出示本逍遙卡及持卡人身分證,經核對後於票亭簽名登記換票入園。 

○3 逍遙卡遺失時,請立即通知園區作廢(原卡號無法再使用)及補發；補發時工本手續費$100 元 

 

 

T22800 

卡片正面左下方數字為【卡號】 

可查詢『持卡人姓名』和『使用效期』 

本人簽名  王大同 

身分證字號  A123456789 

有效期限 102.12.31 止 

◎本人簽名:需由持卡人本人簽名 

◎身分證字號:入園換票時需核對 

◎有效期限:購買日起一年內 

※以上資料經塗改,本卡失效 


